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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 标准范围。

本文件规定了政务领域人工智能大模型统一服务平台成熟度模型，

包括六方面：一是算力调度服务能力，二是模型训练服务能力，三是

模型推理服务能力，四是智能体应用开发服务能力，五是模型安全服

务能力，六是 API 及运营服务能力。

本标准适用于：

a）政务领域人工智能大模型统一服务平台建设单位与服务提供商

评估自身平台建设与服务能力；

b）政务管理部门对政务领域人工智能大模型统一服务平台提出建

设、监管与验收要求；

c）第三方机构开展政务领域人工智能大模型统一服务平台成熟度

评估与能力定级。

2、 工作简况。

2026 年4月，根据中国互联网协会团体标准管理规定，标准草案经

审批予以立项；

2026年 4月，中国互联网协会秘书处组织标准草案研讨会，编制

组根据研讨会专家意见对草案进行修订；

2026 年4月，修订草案形成征求意见稿，提交协会秘书处公开征求

意见。

3、 标准编制原则和确定标准主要内容的依据：



标准原则：本标准遵循“科学性、实用性、规范性 ”等原则，在 确

定标准主要内容和条款先进性的前提下，按照《标准化工作导则 第 1

部分：标准化文件的结构和起草规则》（GB/T 1.1-2020）给出的规则

进行编制，力求各项内容科学合理，符合政务领域人工智能大模型统

一服务平台建设实际需求，并注重标准的可操作性。

标准内容：本标准规定了政务领域人工智能大模型统一服务平台的

成熟度模型框架、分级定义，明确算力调度、模型训练、模型推理、

智能体应用开发、模型安全、模型运营六大核心服务能力及各级判定

依据，适用于政务大模型平台的建设评估、监管验收与第三方能力定

级。

4、 主要试验（或验证）的分析、综述报告。

无。

5、 标准在起草过程中遇到的问题及解决办法：重大分歧意见的处理经过
和依据：有无重要技术问题需要说明。

本标准在起草过程中未遇到重大分歧意见，无重要技术说明。

6、 与国外标准的关系：包括：采用国际标准和国外先进标准的程度，国
外标准主要技术内容的差异（可引用标准前言的内容）：

无。

7、 修订标准时，说明与标准前一版本的重大技术变化，并列出所涉及的
新、旧版本的有关章条（可引用标准前言的内容）：废止/ 代替现行有关
标准的建议：

不涉及。



8、 说明标准与其他标准或文件的关系（可引用标准前言的内容），特别
是与有关的现行法律、法规和强制性国家标准的关系：

《政务领域人工智能大模型统一服务平台成熟度模型》符合现行法

律、法规要求。

9、 标准作为强制性标准或推荐性标准的建议：

建议作为推荐性标准。

10、 贯彻国家标准的要求和措施建议（包括组织措施、技术措施、过渡
办法等内容）：标准发布后，对国内外业界可能产生的影响。

《政务领域人工智能大模型统一服务平台成熟度模型》标准将从组

织、技术、过渡层面推进贯彻实施，组织上开展宣贯培训、试点应用

与实施反馈优化，技术上统一政务领域人工智能大模型统一服务平台

成熟度评价框架、核心能力维度与分级判定规则，贴合政务场景规范

建设与评估要求，过渡上采用分级适配、分步落地的方式保障平稳推

行；标准发布后将为国内政务大模型统一服务平台建设提供统一的行

业规范与评估依据，推动政务 AI 应用规范化、集约化发展，提升政

务服务与治理效能，同时为全球政务领域大模型平台建设提供中国团

体标准实践参考，促进国际技术经验互鉴与公共治理领域 AI 产业生

态协同发展。

11、 标准是否涉及知识产权的情况说明；如标准中含有自主知识产权，
说明产品研发程度、产业化基础及进程。

不涉及。

12、 其他应予说明的事项。

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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